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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浙江省泰顺县甲家渡
水电站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大纲的批复

浙政函〔２０２４〕２９ 号

泰顺县人民政府：

你县《关于要求确认〈浙江省泰顺县甲家渡水电站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大纲（浙

江部分）〉的请示》（泰政〔２０２３〕２２ 号）收悉。根据《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

和移民安置条例》有关规定，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浙江省泰顺县甲家渡水电站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大纲（浙江

省部分）（报批稿）》。

二、你县要严格遵循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认真编制移民安置规划，并按规定程序

报批。

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１１ 日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安华水库扩容提升工程
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大纲的批复

浙政函〔２０２４〕３５ 号

诸暨市、浦江县人民政府：

你们《关于要求审查〈安华水库扩容提升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大纲〉的请

示》（诸政〔２０２３〕５４ 号）收悉。根据《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

例》有关规定，现批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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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则同意《安华水库扩容提升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大纲（报批稿）》。

二、你们要严格遵循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认真编制移民安置规划，并按规定程序

报批。同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严格落实好“即征即保、先保后征、人地对应”要求，不

得违反国家规定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被征地农民纳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切实

保障移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

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６ 日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青田县新八源水库工程
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大纲的批复

浙政函〔２０２４〕３７ 号

青田县人民政府：

你县《关于要求确认〈青田县新八源水库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大纲〉的请

示》（青政〔２０２３〕８９ 号）收悉。根据《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

例》有关规定，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青田县新八源水库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大纲（报批稿）》。

二、你县要严格遵循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认真编制移民安置规划，并按规定程序

报批。同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严格落实好“即征即保、先保后征、人地对应”要求，不

得违反国家规定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被征地农民纳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切实

保障移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

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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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迁移保护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乐清碉楼之西塘碉楼的批复

浙政函〔２０２４〕５０ 号

乐清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要求批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乐清碉楼之西塘碉楼迁移异地保护的请示》

（乐政〔２０２４〕３号）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有关规定，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乐清碉楼之西塘碉楼实施迁移异地保护。

二、你市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浙江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等

有关规定，妥善做好该文物保护单位迁移异地保护工作。

三、你市要切实增强文物保护意识，认真落实各项保护管理措施，确保该文物保护

单位安全。

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２ 日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杭州湾地区
环线并行线 Ｇ９２Ｎ（杭甬高速复线）宁波段一期等

设置收费站和收取车辆通行费
有关事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２４〕４ 号

宁波市人民政府，省交通集团：

宁波市政府《关于要求批准杭州湾地区环线并行线 Ｇ９２Ｎ（杭甬高速复线）宁波段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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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收费站设置、车辆通行费标准及收费期限的请示》（甬政〔２０２３〕１４７ 号）和省交通

集团《关于杭州至宁波国家高速公路（杭绍甬高速）杭州至绍兴段项目收费相关事项的

请示》（浙交投〔２０２３〕２１３ 号）、《关于义东高速公路东阳（江北至南市）段项目先行通车

段收费相关事项的请示》（浙交投〔２０２３〕２１２ 号）收悉。根据《收费公路管理条例》有关

规定，经省政府同意，现函复如下：

一、同意杭州湾地区环线并行线 Ｇ９２Ｎ（杭甬高速复线）宁波段一期在通过质量检

测并经交工验收合格后对过往车辆收取通行费，沿线设小曹娥、庵东西、慈东、龙山、遚

浦、招宝山等 ６ 个收费站。该项目为经营性高速公路，收费期限 ２５ 年。建设运营管理

单位为浙江杭甬复线宁波一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该项目与舟山跨海大桥及杭州湾跨

海大桥南接线分别相交于滨海枢纽和附海枢纽，为准确计量车辆通行费，对舟山跨海大

桥收费标准和杭州湾跨海大桥南接线里程重新明确，其中杭州湾跨海大桥南接线里程

等具体事宜由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公布。

二、同意杭州至宁波国家高速公路（杭绍甬高速）杭州至绍兴段在通过质量检测并经

交工验收合格后对过往车辆收取通行费，沿线设党湾主线、临江南、马鞍、绍兴北、崧厦、盖

北等 ６个收费站和南阳、河庄、义蓬等 ３个电子收费站。对从党湾主线收费站进入高速公

路的车辆，按可判定的实际入口收费站为起点计算；对从党湾主线收费站出高速公路的

车辆，以义蓬互通处为计费终点。该项目为经营性高速公路，收费期限 ２５ 年。建设运营

管理单位为浙江杭绍甬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该项目与钱江通道南接线及嘉绍通道南接

线分别相交于党湾枢纽和滨海枢纽，为准确计量车辆通行费，对钱江通道南接线及嘉绍

通道南接线里程予以重新明确，具体事宜由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公布。

三、同意义东高速公路东阳（江北至南市）段在通过质量检测并经交工验收合格后对过

往车辆收取通行费，沿线设东阳西、白云 ２个收费站。该项目为经营性高速公路，收费期限

待整个项目完工后按程序报省政府审批。项目建设运营管理单位为浙江义东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该项目与甬金高速公路金华段相交于湖田枢纽，为准确计量车辆通行费，对甬金高速

公路金华段里程重新明确，具体事宜由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公布。

附件：１．杭州湾地区环线并行线 Ｇ９２Ｎ（杭甬高速复线）宁波段一期车辆通行费收

费标准及里程表

２．杭州至宁波国家高速公路（杭绍甬高速）杭州至绍兴段车辆通行费收费标

准及里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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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舟山跨海大桥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表

４．义东高速公路东阳（江北至南市）段湖田枢纽至白云互通段车辆通行费收

费标准及里程表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８ 日

附件 １

杭州湾地区环线并行线 Ｇ９２Ｎ（杭甬高速复线）
宁波段一期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及里程表

一、收费标准表

类别

客车

车型分类
车公里费率

（元 ／车公里）
车次费

（元 ／车次）

货车、专项作业车

车型分类
车公里费率

（元 ／车公里）

１ 类 ≤９ 座（且车长
小于 ６ 米） ０． ４ ５

２ 轴（车长小于 ６ 米且
最大允许总质量小于

４５００ＫＧ）
０． ４５０

２ 类

１０—１９ 座（且车
长小于 ６ 米）

乘用车列车

０． ４ ５
２ 轴（车长不小于 ６ 米
或最大允许总质量不小

于 ４５００ＫＧ）
０． ８４１

３ 类 ≤３９ 座（且车长
不小于 ６ 米） ０． ８ １０ ３ 轴 １． ３２１

４ 类 ≥４０ 座（且车长
不小于 ６ 米） １． ２ １５ ４ 轴 １． ６３９

５ 类

６ 类
／

５ 轴 １． ６７５

≥６ 轴 １． ７４７

注：１．客车车辆通行费由车次费、里程费和隧道（桥梁）叠加通行费三部分组成。
２．货车、专项作业车车辆通行费由里程费和隧道（桥梁）叠加通行费两部分组成。
３．国际标准集装箱运输车辆收费标准按有关规定执行。
４．附海至招宝山段有 ２６． ０２８ 公里连续高架桥，分段里程及具体叠加收费标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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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
附海枢纽—

慈东
慈东—龙山 龙山—遚浦

遚浦—滨海

枢纽（舟山

大桥）

滨海枢纽

（舟山大桥）—

招宝山

连续高架桥

里程（公里）
１． １７９ ８． ０８７ ６． ４０２ ７． ２０３ ３． ５１７

叠加标准

（元 ／车次） ０ ２ ２ ２ １

二、里程表

（单位：公里）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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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

杭州至宁波国家高速公路（杭绍甬高速）杭州至

绍兴段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及里程表

一、收费标准表

类别

客车

车型分类
车公里费率

（元 ／车公里）
车次费

（元 ／车次）

货车、专项作业车

车型分类
车公里费率

（元 ／车公里）

１ 类 ≤９ 座（且车长
小于 ６ 米） ０． ４ ５

２ 轴（车长小于 ６ 米且
最大允许总质量小于

４５００ＫＧ）
０． ４５０

２ 类

１０—１９ 座（且车
长小于 ６ 米）

乘用车列车

０． ４ ５
２ 轴（车长不小于 ６ 米
或最大允许总质量不小

于 ４５００ＫＧ）
０． ８４１

３ 类 ≤３９ 座（且车长
不小于 ６ 米） ０． ８ １０ ３ 轴 １． ３２１

４ 类 ≥４０ 座（且车长
不小于 ６ 米） １． ２ １５ ４ 轴 １． ６３９

５ 类

６ 类

／

５ 轴 １． ６７５

≥６ 轴 １． ７４７

注：１．客车车辆通行费由车次费、里程费和隧道（桥梁）叠加通行费三部分组成。
２．货车、专项作业车车辆通行费由里程费和隧道（桥梁）叠加通行费两部分组成。
３．国际标准集装箱运输车辆收费标准按有关规定执行。
４．南阳隧道叠加通行费 １ 元 ／车次。
５．河庄至余姚界 ４７． ４４ 公里为连续高架桥，分段里程及具体叠加收费标准如下：

区间
河庄—

义蓬

义蓬—党湾

主线（党湾

枢纽）

党湾主线

（党湾枢纽）

—临江南

临江南—

马鞍

马鞍—

绍兴北

绍兴北—

滨海枢纽

（嘉绍通道）

滨海枢纽

（嘉绍通道）

—崧厦

崧厦—

盖北

盖北—

余姚界

连续高架桥

里程（公里）
３． ５７７ ６． ２２５ ４． ３２２ ７． ０１８ ５． ７８３ ６． ２５０ ５． ４７７ ４． ７８８ ４． ０００

叠加标准

（元 ／车次） １ ２ １ ２ ２ ２ ２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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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程表

（单位：公里）

附件 ３

舟山跨海大桥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表

区间

收费标准（元 ／车次）

１ 类、２ 类
客车和 １ 类
货车、专项

作业车

３ 类客车和
２ 类货车、
专项作业车

４ 类客车和
３ 类货车、
专项作业车

４ 类货车、
专项作业车

５ 类、６ 类
货车、专项

作业车

全程 １００ ２００ ２８５ ３３５ ３８５

蛟川—滨海

枢纽（宁波

一期）

１６ ３２ ４７ ５６ ６５

滨海枢纽

（宁波一期）

—沥港

３９ ７８ １１８ １３９ １６０

沥港—金塘 １０ １５ ２０ ２０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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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塘—册子 ２０ ５０ ７５ ９０ １００

册子—富翅 ５ ５ ５ １０ １０

富翅—里钓 ４ ５ ５ ５ ５

里钓—岑港 ４ ５ ５ ５ ５

岑港—舟山 ２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５

注：对仅行驶舟山跨海大桥册子收费站至舟山收费站、册子收费站至岑港收费站之间往返路段的 １
类、２ 类客车和 １ 类货车、专项作业车，通行费均按 １０ 元 ／车次收取。

附件 ４

义东高速公路东阳（江北至南市）段湖田枢纽至

白云互通段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及里程表

一、收费标准表

类别

客车

车型分类
车公里费率

（元 ／车公里）
车次费

（元 ／车次）

货车、专项作业车

车型分类
车公里费率

（元 ／车公里）

１ 类 ≤９ 座（且车长
小于 ６ 米） ０． ４ ５

２ 轴（车长小于 ６ 米且
最大允许总质量小于

４５００ＫＧ）
０． ４５０

２ 类

１０—１９ 座（且车
长小于 ６ 米）

乘用车列车

０． ４ ５
２ 轴（车长不小于 ６ 米
或最大允许总质量不小

于 ４５００ＫＧ）
０． ８４１

３ 类 ≤３９ 座（且车长
不小于 ６ 米） ０． ８ １０ ３ 轴 １． ３２１

４ 类 ≥４０ 座（且车长
不小于 ６ 米） １． ２ １５ ４ 轴 １． ６３９

５ 类

６ 类
／

５ 轴 １． ６７５

≥６ 轴 １． ７４７

注：１．客车车辆通行费由车次费、里程费和隧道（桥梁）叠加通行费三部分组成。
２．货车、专项作业车车辆通行费由里程费和隧道（桥梁）叠加通行费两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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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程表

（单位：公里）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取消
０５ 省道富阳段桐庐段及 １６ 省道
桐庐至焦山段收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２４〕６ 号

桐庐县人民政府：

你县《关于要求取消 ０５ 省道富阳段桐庐段及 １６ 省道桐庐至焦山段收费项目的请

示》（桐政发〔２０２３〕５９ 号）收悉。经省政府同意，现函复如下：

一、同意取消 ０５ 省道富阳段桐庐段及 １６ 省道桐庐至焦山段收费项目及 ０５、１６ 省

道桐庐收费站及方埠补票点。

二、省交通运输厅要根据国家和我省有关规定，认真落实公路鉴定、验收、移交等具

体事宜。杭州市富阳区、桐庐县政府要切实做好取消收费后的相关工作，确保平稳有

序。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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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甬台温高速至
沿海高速温岭联络线设置收费站和收取

车辆通行费有关事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２４〕７ 号

台州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恳请批准甬台温高速至沿海高速温岭联络线项目收费站设置及车辆通

行费收费事项的请示》（台政〔２０２３〕６２ 号）收悉。根据《收费公路管理条例》有关规定，

经省政府同意，现函复如下：

一、同意甬台温高速至沿海高速温岭联络线项目在通过质量检测并经交工验收合

格后对过往车辆收取通行费，沿线设泽国、温岭城区、新河等 ３ 个收费站。该项目为经

营性高速公路，收费期限 ２０ 年。建设运营管理单位为中电建路桥集团（温岭）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

二、该项目与甬台温高速公路台州一期、台州湾大桥及接线高速公路分别相交于大

溪枢纽、滨海枢纽，为准确计量车辆通行费，对甬台温高速公路台州一期、台州湾大桥及

接线高速公路里程予以重新明确，具体事宜由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公布。

附件：甬台温高速至沿海高速温岭联络线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和里程表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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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甬台温高速至沿海高速温岭联络线

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和里程表

一、收费标准表

类别

客车

车型分类
车公里费率

（元 ／车公里）
车次费

（元 ／车次）

货车、专项作业车

车型分类
车公里费率

（元 ／车公里）

１ 类 ≤９ 座（且车长
小于 ６ 米） ０． ４ ５

２ 轴（车长小于 ６ 米且
最大允许总质量小于

４５００ＫＧ）
０． ４５０

２ 类

１０—１９ 座（且车
长小于 ６ 米）

乘用车列车

０． ４ ５
２ 轴（车长不小于 ６ 米
或最大允许总质量不小

于 ４５００ＫＧ）
０． ８４１

３ 类 ≤３９ 座（且车长
不小于 ６ 米） ０． ８ １０ ３ 轴 １． ３２１

４ 类 ≥４０ 座（且车长
不小于 ６ 米） １． ２ １５ ４ 轴 １． ６３９

５ 类

６ 类
／

５ 轴 １． ６７５

≥６ 轴 １． ７４７

注：１．客车车辆通行费由车次费、里程费和隧道（桥梁）叠加通行费三部分组成。
２．货车、专项作业车车辆通行费由里程费和隧道（桥梁）叠加通行费两部分组成。
３．国际标准集装箱运输车辆收费标准按有关规定执行。
４．马家山隧道叠加 １ 元 ／车次。
５．大溪 ２ 号桥起点至滨海枢纽主线桥 ２５． ８９２ 公里为连续高架桥，分段里程及具体叠加通行费标
准如下：

区间
大溪 ２ 号桥起点—

泽国

泽国—

温岭城区

温岭城区—

新河

新河—滨海枢纽

（沿海高速）主线桥

连续高架桥里程

（公里）
２． ２４４ ６． ８８８ ４． ８１２ １１． ９４８

叠加标准

（元 ／车次） ０ ２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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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程表

（单位：公里）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甬台温
高速公路（Ｇ１５ 沈阳至海口国家高速公路）
温州湖雾岭隧道改扩建段收费事项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２４〕８ 号

温州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甬台温高速公路（Ｇ１５ 沈阳至海口国家高速公路）温州湖雾岭隧道改扩
建段收费有关事项的请示》（温政〔２０２４〕１ 号）收悉。根据《收费公路管理条例》有关规
定，经省政府同意，现函复如下：

同意甬台温高速公路（Ｇ１５ 沈阳至海口国家高速公路）温州湖雾岭隧道改扩建段
自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２３ 日起收取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按现行收费标准执行。

请做好相关工作。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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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杭州湾跨海大桥收费期限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２４〕９ 号

宁波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要求核定杭州湾跨海大桥工程收费期限的请示》（甬政〔２０２３〕１５５ 号）

收悉。根据《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及高速公路收费期限测算核定工作有关规定，省政府

同意有关测算核定意见，杭州湾跨海大桥收费期限为 ２５ 年，即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 日至

２０３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８ 日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浙江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
稳步推进城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试点

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
浙建〔２０２４〕２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级有关部门：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决策部署，按照《浙江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浙政办发〔２０２０〕６２

号）等文件规定，积极探索以业主自主更新方式推进拆改结合型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经省政府同意，现就开展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自主更新试点工作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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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原则

坚持“政府引导、业主主体，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保障安全、优化流程，自愿申报、

试点先行”原则，既要依照《民法典》有关规定充分发挥业主主体作用，又要充分发挥政

府协调服务职能。通过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自主更新试点工作，引导群众从“要我

改”到“我要改”，营造业主主动参与、社会各界广泛支持的浓厚氛围，探索建立科学、

简便、有效的管理流程与服务机制。

二、组织实施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自主更新试点的对象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浙政办发〔２０２０〕６２ 号）中明确的拆改结合型住

宅小区，且未列入房屋征收计划。在综合考虑各地群众意愿、工作基础等因素的基础

上，确定一批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自主更新试点项目，由县（市、区）政府申报，经设区市

政府审核把关，省建设厅组织复核后，经省政府同意并公布试点名单。试点所在地县

（市、区）政府应制定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自主更新试点相关政策和条件，也可由设区市

政府统筹制定相关政策和条件，鼓励各地结合地方实际开展多种形式和不同规模的自

主更新项目。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自主更新的组织实施可按以下程序和要求推进：

（一）提出项目申请。业主自主更新意愿集中的住宅小区，可以根据《民法典》有关

规定，成立业主自主更新委员会或授权业主委员会作为住宅小区自主更新工作的组织

实施主体（以下简称自主更新实施主体）。自主更新实施主体应就自主更新内容及方

式广泛征求业主意见，持有关书面材料向所在街道（乡镇）提交申请。经县（市、区）政

府审核通过后，纳入当地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自主更新计划。

（二）制定更新方案。纳入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自主更新计划后，自主更新实施主体

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编制更新方案，更新方案应当包含组织方案（明确项目建设

代理方案和代理人）、资金筹措、产权处置、项目设计等内容，并符合政府规定的自主更

新试点相关政策和条件。更新方案应当充分征求业主意见后，按照《民法典》有关规

定，由业主共同做出决定。

（三）组织审查审批。自主更新实施主体应持更新方案、业主决议等相关材料向县

（市、区）政府提交审查申请。县（市、区）政府按照因地制宜、“一事一议”的原则，明确

试点项目审查审批流程。县（市、区）政府可授权建设主管部门牵头组织发展改革、财

政、自然资源、园林绿化、公安交警等有关部门和属地街道（乡镇）进行联合审查，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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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联合审查意见。各相关部门需要办理许可审批的，可根据联合审查意见使用浙江省

投资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３ ０ 受理、办理相关许可审批手续。各地应积极探索，结合自主

更新要求优化流程，简化审批路径。

（四）开展施工建设。项目建设代理人持联合审查意见和图审合格的施工图纸（通

过共享施工图联审系统图纸）等材料向县（市、区）建设主管部门提出施工许可申请。

由县（市、区）建设主管部门核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并纳入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程序。

（五）组织联合验收。施工建设完成后，项目建设代理人按相关规定组织勘察、设

计、施工、监理、建设单位等五方主体验收。县（市、区）政府可授权建设部门组织发展

改革、财政、自然资源、园林绿化、人防、公安交警等相关部门和属地街道（乡镇）开展联

合验收。自主更新实施主体应加强施工过程监督并参与联合验收。联合验收通过并完

成竣工验收备案后，业主可向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不动产登记。

三、政策保障

（一）明确政策。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自主更新项目因改善居住条件需要，根据所在

地政府规定的自主更新政策与条件，可适当增加居住建筑面积、增配公共服务设施，涉

及相应详细规划调整的应依法调整。居民住宅建设资金原则上由产权人按照原建筑面

积比例承担。按各地自主更新政策增加的住宅面积（不包括原有住宅按套扩面面积）、

服务设施面积，可通过移交政府作为保障性住房、公共服务设施等方式用于冲抵建设成

本。因开展住宅小区自主更新，业主及其配偶可以申请使用其名下的住房公积金。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自主更新项目可免收（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不动产登记费等行政

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涉及的经营服务性收费一律减半收费，涉及的水电、燃气等

管线铺设、表箱拆装移位等工程按成本价一次性收费。

（二）完善标准。在保障公共安全的前提下，尊重历史、因地制宜，在更新改造中对

建筑间距、建筑退距、建筑面宽、建筑密度、日照标准、绿地率、机动车停车位等无法达到

现行标准和规范的情形，可通过技术措施以不低于现状条件为底线进行更新，并鼓励对

现行规划技术规范进行适应性优化完善。

（三）优化服务。发展改革、财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建设、园林绿化、综合执法、

人防、公安交警等相关部门应根据职能分工，加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自主更新工作指导

和服务。街道（乡镇）和社区组织切实做好居民的政策宣传和协调工作，积极推动规划

师、建筑师进社区，辅导居民有效参与自主更新。

（四）健全管理。改造项目涉及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等历史文化遗产的，应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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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落实相关保护修缮要求。结合完整社区、未来社区建设要求，提升社区公共服务能力

和治理水平。自主更新项目完成后应实行专业化物业管理，建立健全城镇老旧小区住

宅专项维修资金归集、使用、续筹机制，促进小区改造后维护更新进入良性轨道。

（五）保障安全。加快消除住房和小区安全隐患，全面提升老旧小区居住环境、设

施条件和服务功能。同时建立健全老旧小区自主更新项目应急处置机制，确保老旧小

区改造工作稳定有序安全推进。

四、工作要求

各地要加强宣传引导，广泛宣传城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理念内涵，让人民群众关心

了解试点工作，积极营造“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良好氛围。各试点项

目所在县（区、市）要及时研究解决试点工作中的难点问题，认真梳理总结好经验、好做

法、好案例，定期向省建设厅报送试点工作情况。要推动试点地区之间的互动交流，及

时总结推广试点经验。

本指导意见自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１ 日起实施。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浙 江 省 自 然 资 源 厅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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